
2019年1月28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褚天娇/ 校对：唐海鹰/ 制作：郝柏钧 版3专 刊

春华秋实不忘初心惠民生
继往开来牢记使命保稳定

——辽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展历程记事

创新成果由无到有

我市社会保险事业经过二十多
年的改革、发展，制度体系日趋完
善，覆盖范围由城镇拓展到乡村，保
障群体由企业职工拓展到全体城乡
居民，实现了从“企业保障”到“社会
保障”的重要转变。养老保险实现
城乡全覆盖，失业保险稳定就业、预
防失业作用日益显著，保障网越织
越密。

1991年 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
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养老
保险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到
1995年 3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通知》，再到 1997年 7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我国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正式
确立。

2008年 12月，我市在全省率先
建立了失业保险市级统筹制度，并
于 2009年 1月 1日正式运行，大大提
高了失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发挥
互济功能，有效保障了失业保险的
平稳运行。

2011 年 7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确立
了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的社会保险制度，标志着我国社会
保险事业迈入法制时代。

2011年 7月 1日，我市市本级开
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通过个人缴
费和政府补贴，将有意愿参保的城
乡居民纳入到社会保险保障范畴。

2015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统一合并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同时调整缴费档次，
提高政府补贴额度，促进了统筹城
乡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实行
企业一致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此，
终结了我国养老“双轨制”，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共同构成的法定养老保险体系正
式形成，养老保险实现了城乡范围
全覆盖。我市作为全省首批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试点地区，于
2017 年开始经办准备期业务，2017
年 8月，成功完成市本级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试发放，2017 年
12月末，一市两区所有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全部实现社保发
放。

制度框架由窄到宽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
镌刻在辽源市社保局发展历程中的闪
亮印记。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创
新支撑和引领社会保险改革发展，以
创新谋发展，向创新求效益，不断完善
社会保险体系，取得了一系列在全省
乃至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创新成果，
被誉为全省社会保险的创新实验田。

贴息贷款政策用小钱撑起大民
生。2009年，辽源市社保局在市委、市
政府的支持下，创新建立了“政府担
保、财政贴息、银行贷款”的助保办法，
用银行贷款缴纳保费，以财政贴息让
利百姓，有效解决参保群众缴费困难
问题，这一办法现已在全省范围内推
广。

“分档趸缴”为城乡居民打开参保
方便之门。2015年，以户籍制度改革
为契机，辽源市社保局创新提出了“个
人参保分档趸缴”参保缴费办法，打破
过去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的户籍限制。这一办法在全省推广

后，成为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扩面征
缴工作的重要手段。

“五点双享两救助”脱贫保障机制
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2016年，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社会保障兜
底一批”指示精神，辽源市社保局提出
了“政府引入金融机构，银行贷款缴纳
保费，财政贴息让利百姓，商业保险分
担风险，实现养老金、低保金双享双兜
底”的脱贫设想，并经过了反复的调
研、测算、论证之后，创新建立了“低保
标准提高一点、社保门槛降低一点、贷
款利率和商业保险费率下调一点、政
府补贴一点、个人承担一点；养老金和
低保金双享、加强大病医疗救助和残
疾人保障救助”的“五点双享两救助”
脱贫保障机制。机制运行至今，已累
计为5122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办理了
参保登记并实现了稳定脱贫，占全市
建档立卡适龄贫困人口总数的 98%，
为解决“贫中之贫、坚中之坚”提供一
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队伍建设由弱到强保障能力由低到高

辽源市社保局把队伍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通过加强机关党建以统一
思想、凝心聚力；开展廉政建设以转
变作风、树立形象；强化职工教育培
养以丰富思路、提升本领。经过20余
年的不懈努力，打造出一支政治合
格、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社会保险
干部职工队伍，全局上下风清气正、
崇廉尚实，为我市社保事业健康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人才保证。

发挥头雁效应，坚持“一把手”亲
自抓党建，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积极
构建党组抓党委、党委抓支部、支部
抓党员的“三级联动”党建工作机制，
层层夯实责任，形成一切工作向支部
延伸的工作格局。高度重视思想政
治建设，积极形成“三到位、四个一”
的党员教育机制，理想信念教育长抓
不懈、常抓常新。十九大以来，以新
时代传习所为舞台，精心开办党建讲

堂、国学讲堂、健康讲堂、业务讲堂等
“四个大讲堂”，高密度开展覆盖全员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引导
全局干部职工不断深化对十九大精
神的学习贯彻，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和“两个主体”责任，坚持“一把手”负
总责，分管领导分工负责，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全员签订廉政
承诺书，节假日下发《助廉信》，时刻
绷紧纪律和规矩两根弦。积极开展
正反两方面教育，一方面组织学习
《条例》《准则》等党内法纪法规，增强
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和抗
腐定力；另一方面组织收看反腐倡廉
专题片、参观吉林省廉政教育基地、
长春监狱并让职务犯罪人员现身说
法，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守底线、受警

醒。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排查，并有针
对性地制定具体防范措施，引入信息
化手段，强化内控审计，做到管理有
制度、操作有标准、流程有监控、违规
有问责。

强化职工培训，提升职工综合素
质。2016年，在市委党校建立“辽源
社保系统教育培训基地”，并先后举
办了两期优秀干部培训班，进一步拓
宽教育阵地。根据队伍结构的多样
化特点，以强化业务素质、提升服务
水平为重点，制定了人员培养中长期
规划，采取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相结
合、短期安排与长期规划相结合、书
本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走出去学
习与请进来授课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教育培训，达到“一岗精、两岗通、
三岗懂”的队伍建设标准，为事业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严格履行文明服务承诺，持续提
升为民服务质量。辽源社保局一直
秉承着“参保群众就是我们的父母兄
弟姐妹”的服务理念，严格执行首问
负责制、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和

“AB角”服务制度，全力做到群众和
企业办事“只跑一次”。认真执行“三
亮明”制度，干部职工统一着装，一律
佩戴党徽、团徽上岗，主动亮明身份、
亮明承诺、亮明职责，切实发挥出“一
个党员一面旗帜”的引领示范作用，
带动服务意识、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的整体提升。在此基础上，对经办服
务标准、业务办理时限等内容做出书
面承诺，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和社
保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布，在办事大
厅设立意见箱，定期向办事群众征求
意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和服务质量。

辽源市社保局紧紧围绕着扩面、
征缴、发放三大主体责任扎实开展工
作，立足本职、克难攻坚，主动担当、
服务民生，各项工作均取得长足的发
展。尤其在《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后，
随着相关配套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
我市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
障能力持续提升。

1993年，我市养老保险覆盖人数
仅为 77863人（含离退休人员 14537
人）。2011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2017年开始经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准备期业务，养老保险制度覆盖
范围不断扩大，截至目前，我市三项

养老保险覆盖总人数已经达到 25.5
万人，是1993年的3.3倍。其中：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19.68万人，
含离退休人员9.76万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3.27万人，含领取养老金
1.97万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
保2.57万人，含领取退休金9191人。

在稳步扩大覆盖范围的同时，辽
源市社保局创新工作手段，强化政策
宣传，多措并举狠抓基金征缴，有效
保证了我市社会保险基金平稳运
行。自成立以来，26年迈出 3个大台
阶。1993年，我市征缴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费 2523万元；2003年，年征缴额
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1.15亿元；
2013年首次突破5亿元大关，达到5.3
亿元；2018年，截至 10月末，征缴额
已经达到11.1亿元，历史上首次突破
10亿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通过强
有力的征缴举措，在我市这样一个资
源枯竭、经济体量较小的城市打造出
基金征缴连年超额完成指标的强势
局面，征缴指标完成情况连续多年位
居全省前列。

按照国家和省政策安排，自2005
年起连续十四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待遇标准，人均月养老金由2004
年 末 的 516 元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1926.73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9.87%；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由
2015 年的每人每月 55 元统提高到
2018年的每人每月 103元；失业保险
待遇标准自2006年起，共经历了8次
提高，由每人每月 137.5 元提高到
1185元。从 2015年起，先后三次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由3%下降至1%，减
轻企业和个人缴费负担近1300万元。

2013年，为妥善解决我市失业保
险历史遗留问题，保障试点解除劳动
关系人员的社会保险权益，我市全面
启动实施解决失业保险历史遗留问
题工作。鉴于这项工作时间跨度大、
涉及人员多、情况非常复杂，辽源市
社保局将解决遗留问题纳入一把手
工程，举全局之力，集中利用半年左
右的时间，对2005年以来企业改制情
况进行了全面摸底排查。对36000多
名下岗人员逐一顺利还原历史情况，
组织进行了 3次全面的数据测算，测
算各项数据60余万笔，调阅、摘录、核
实、比对、审核试点人员各类基础信
息150余万条，完善个人信息30余万
条，最终确定符合补发条件人员
26317人。通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前
期工作，补发工作于2014年3月正式
启动。联合人社、工信、公安、就业、
医保等部门，将全局干部职工分成四
个工作组，组织完成了 8次大规模发
放，累计为 25185名解除劳动关系人
员补发失业金1.74亿元，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反响和百姓赞誉。

市社保局二十多年如一日，用勤劳和汗水，为全市参保企业和群众构筑了坚实的保障体系，形成了独具社保特色的辽源社保精神。在辽源社保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先后被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人社系统集体一等功、全国人社系统优质服务窗口、省模范集体等20多项省以上奖励，多
次被评为“全省社保系统综合先进单位”，三次被市政府荣记集体二等功，2015年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涌现出以杨如军、潘洪涛、陈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个人，共有120余
人次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誉为全省乃至全国人社系统的一面旗帜。

2018年，是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年，是喜迎改革开放40周年、共享发展成果的一年，也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之年。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须策马扬鞭。在党委、政府和省社保局的带领下，市社保局正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快马加鞭争先的冲天干劲，高擎民生保
障大旗，谱写我市社会保险事业新的华彩乐章！

辽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成立于1992年，前身为辽源市社会保险公司，2006年更名为辽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现有职工87人。主
要负责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四项险种的经办管理服务工作。具体包括：编
制年度基金预算、征缴并管理社会保险基金、核定并发放社会保险待遇、记载并管理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信息、管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及离退休人
员人事档案、提供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等。

沧桑风雨、岁月峥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市社会保险走过了26年的历程。在市委、市政府和省社保局的坚强领导下，市社保局情
系社会稳定、心怀百姓冷暖，躬身实干、甘于奉献，拼搏奋进、开拓创新，紧紧围绕社会发展稳定大局，扎实提升经办管理服务质量，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促进我市经济转型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版稿件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提供


